
合同编号: XC241008112100012673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 
先货后款订单电子交易合同

名称
西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未央大

队
名称 富平县木嘛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方新村政法巷7

号
注册地址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陕西省渭南市富
平县城关街道办事处留招村沟里组荆

山现代休闲农业园区1号

法人代表/负责人 法人代表 张育鸯

联系人 雷小英 联系人 黄福平

联系电话 13572415030 联系电话 19991303880

买
方

联系邮箱

卖
方

联系邮箱 595030104@qq.com

买卖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之规定，通过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以
下简称“832平台”或“平台”）达成交易，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商品名称、规格、数量及价款

序号 商品名称 净含量 单价 成交量 运费 优惠 货款（元）

1

富平县陕富高级
雪花粉高筋面粉
50斤 食堂高品

质小麦粉

50斤/袋 155.00/袋 20 0.00 0.00 3100.00

总货款（含税）（小写）：￥3100.00 总货款（含税）（大写）：￥叁仟壹佰元整

第二条 合同生效与失效
（一）本合同自买卖双方线上确认签署完毕之时起生效。
（二）合同标的物（下称商品）发出前，任意一方可以线上申请解除合同，经另一方确认解除合同之后，本合同方可解除；卖方

发出商品后，则线上确认解除合同的通道关闭。
第三条 货款支付与结算
（一）买卖双方通过“832平台”进行货款支付和结算。
（二）买方需在验货验票后30个自然日内将货款全额汇至卖方在832平台开立的货款结算账户。
（三）货款结算账户信息如下：

名称 富平县木嘛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账号 35450188000124546

开户银行 光大银行(银联号:303100000532)

收款账户 
（两个银行任
选其一即可）

货款支付说明
支付货款时，请务必从订单页面点击“支付货款”按钮后获取识别码，并完整
填写至汇款单“用途/备注/摘要” 等栏。

（四）双方在商品发出之后需解除合同的，按照平台售后处理流程于线上进行仅退款或仅退货或退货退款等申请。
第四条 交付约定
(一)收货信息：



付款方式： 先货后款

统一配送（卖方一次性完成商品配送，买方按照合同约定完结订单、一次性支付全部货款。）

配送方式： 分批配送（卖方按照买方发货要求分批次完成商品配送，分批次开出商品发票，买方根据每批次验货验票验收情

况分批次进行货款结算）

订金： 收货人姓名： 雷小英

收货人电话： 13572415030 送货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政法巷7号

发货截止日： 验货截止日：
发票管理：除特殊约定外，卖方应提供合同项下的全额发票，买方凭票付款。
（二）卖方须在按双方约定的品牌规格、价格、数量、交付时间、交付地点，向买方交付商品，并在商品到达之前向买方发出通

知以便其作相应的接货准备。
（三）通过物流方式发货的订单，卖方发货后需及时在线上填写物流单号，完成发货确认。
（四）买方应在商品送达时，对商品进行数量、规格及包装等的初步检验，核对与订单是否一致。对初步检验合格的商品，买方

予以签收；对初步检验不合格的商品，买方有权拒收或应在签收之前联系卖方退换，双方协商确定处理方式后予以签收，或于订单售后
期内通过线上售后服务渠道发起售后申请。

第五条 发票约定
(一)开票信息

发票类型 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抬头 西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未央大队

单位名称 西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未央大队 纳税人识别号 12610112MB2A17171C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注册电话 注册地址

收票人姓名 雷小英 收票人电话 13572415030

收票人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 详细地址 政法巷7号

（二）卖方最晚须在买方商品签收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向买方开具并交付发票。
（三）卖方必须在订单中上传发票，否则不予结算货款。
第六条 商品质量约定
(一）本合同内商品的质保期以商品标签信息中标注的质保期为准（鲜活易腐的除外）。
(二）本合同内所包含的鲜活易腐类商品的质保期为买方商品签收之日起2个自然日内。
(三）卖方向买方提供的商品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最新标准及要求，合法生产并达到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因卖方商品质量问题造

成的买方或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失，由卖方负责赔偿。
(四）如在卖方交货之前曾向买方交付样品的，则卖方交付的货物，不但需满足第（一）条质量要求，还需达到不低于样品的同等

质量标准。
(五）卖方提供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方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卖方履行更换等义务。
(六）卖方应按照买方要求提供有效的商品质量证明材料。
第七条 商品包装和运输
（一）包装应符合商品运输、装卸的需要，因包装不当引起的商品破损、变质等损失，由卖方承担。
（二）卖方物流配送的商品，应按照商品的特点以及买方的要求，双方协商选择合适的运输方式，如果因运输途中造成商品破

损、变质、丢失等损失，由卖方承担；买方自提的商品，卖方应按照买方的要求将商品送至约定的自提点，买方在双方约定时间内完成
提货与签收。

（三）卖方承诺违反以下约定即可视为交付的商品不符合合同的约定：
1.商品的包装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规定，由买卖双方协商确认。
2.商品及商品的包装内不含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印刷品、音响制品等物品。商品包装、造型、装饰及外观上的文字及图案等不得

违反法律规定，否则因此引起的相关责任由卖方承担。
3.商品的包装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
第八条 特殊约定
（一）数量约定：本合同数量在实际交货时出现的商品溢短情况由买卖双方协商解决。
（二）发票金额：单价为到货价格的，如卖方不能提供总货款票据，运输发票则由运输单位按实际发生金额开具，商品发票金额

与运输发票金额应与实际发生金额相符。
第九条 商品所有权及风险转移
（一）除本合同另有约定或双方补充协议确认外，商品所有权在买方支付货款前的所有权归属卖方所有，买方支付货款后归属买

方所有。但若商品货款支付后买方可提供真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商品质量存在问题而要求退换货的，该商品所有权并不发生转移仍由
卖方商所有。

（二）由卖方负责配送的，商品在运输途中毁、损、灭、失等风险由卖方承担，若造成损失的，由卖方自行向第三方配送公司追
责，买方予以协助。



（三）由买方自提的,商品在运输途中毁、损、灭、失等风险由买方承担。
第十条 违约责任及解除条款
（一）卖方违约责任
1.卖方未在约定期限内按照订单指定数量、品种等发货时，应当承担买方由此所受的损失。
2.卖方将商品错发到货地点或接货人而导致的一切损失由卖方承担。
3.卖方未经买方同意，单方面改变运输路线和运输工具而导致的一切损失由卖方承担。
4.卖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备货而导致买方无法按期自提的，由卖方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5.卖方提前发货、多交、错发货而造成的买方在代保管期内实际支付的费用，应由卖方承担。
6.因商品质量等原因，造成他人的人身、财产或权利损害，第三方要求赔偿或发生诉讼的全部责任应由卖方承担，并应全额赔偿

买方的全部损失。
7.因卖方过错（含前述列举的违约情形在内）所导致的发货迟延，买方有权向平台投诉，由平台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及平台规则对

卖方予以处理。
8.卖方提供的商品不得侵犯第三方的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一切合法权利，所有因此产生的责任和赔偿，由卖方承担。
（二）买方违约责任：
1.因买方原因申请退货，买方应按照双方协商一致的违约金额进行偿付。
2.买方自提商品未在合同规定的日期内完成提货的，应按照双方协商一致的金额向卖方偿付逾期提货的违约金，并承担卖方实际

支付的代为保管、保养的费用。
3.买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收货的，应当承担由此给卖方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运费、商品在途损耗等。
4.买方如错填到货地点或接货人，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由买方自负，由此造成卖方相关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运费、商品在途损耗等。
（三）双方应该严格履行义务，除本合同对具体处理方式另有约定外，如有违约发生，守约方有权函告违约方，要求违约方在7个

自然日内纠正违约行为。违约方逾期未纠正的，守约方有权要求对方赔偿守约方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
第十一条 争议及违约处理
（一）买方在验收中，如果发现商品的品种、规格、质量不合规定，应举证，并向卖方提出异议，否则视为所交商品符合合同约

定。
（二）因买方保管不善等造成的商品质量问题，不得提出异议。
（三）卖方应在买方提出验货验票异议后，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期限内（未协商达成一致的，应在7个自然日内）完成处理，否则，

视为同意买方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意见。
（四）争议解决机制；
1.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由买卖双方协商解决。
2.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申请平台介入，平台将结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平台规则、诚实信用原则等提出争议处理意见，同时对

发现的违反平台规则的行为采取措施。
3.经平台介入处理后仍不能达成一致的，或对平台处理意见不认可，任一方均可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平台介入不作

为诉讼解决争议的前置程序，无论平台介入协调争议的程序是否启动或完成，均不影响双方依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提起诉讼的权利。
第十二条 知识产权及保密
（一）本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买卖双方涉及到的信息应给予严格保密，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人。
（二）买卖双方互相尊重，且不得侵犯对方的知识产权。
（三）本条款具有永久效力，不因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失效。
第十三条 不可抗力
（一）“不可抗力”是指一方或双方遭受的在订立本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的事件。
（二）如果不可抗力事件阻碍本合同任何一方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义务，则履行该等义务的时间应予以延长，延长时间相等于

该等事件影响的时间。
（三）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发生后（公共通信大面积受损破坏致无法通知），在通信恢复后的当日或隔日提供该不

可抗力发生和持续的法律证据，并应尽一切合理努力采取措施或与对方协商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
第十四条 其他
（一）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时起生效。合同有效期内，除经过双方同意，或者另有法定理由，任何一方不得变更或解除合同。
（二）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双方签订确认的补充规定说明

是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为确保沟通顺畅、及时，双方在832平台登记的联系方式均为有效联系方式，均能产生送达的法律效力。若有变更，应按

照平台规则通知平台，使得对方可以查询，若未能及时通知，导致平台规则确认的送达方式无法有效送达，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变更
方承担。

（四）本协议一式两份，具有相同效力，买卖双方各执一份。
（五）本协议的成立、有效性、解释、履行、签署、修订和终止以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如无相

关法律规定的，则应参照商业惯例和（或）行业惯例。如有未能协商解决的纠纷，任何一方可诉讼至买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
决。

此处为合同结尾，以下再无内容。



名称
西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未央大

队
名称 富平县木嘛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负责人 法人代表 张育鸯

公章（可采用电子印
章形式）

${bsn!''}
公章（可采用电子印

章形式）
${ssn!''}

买
方

签订日期 2024-10-08

卖
方

签订日期 2024-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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